
股票简称：青龙管业    股票代码：002457     公告编号：2015-079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投资合作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风险提示： 

1、该“投资合作协议书”仅为投资意向书，尚需双方有权机构批准后方可生效。公司

将及时披露进展情况。 

2、该事项尚未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双方有权机构能否同意本项目的实施尚存在不确

定性。 

3、该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2015 年 11 月 6 日，公司与延安水务投资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投资合作协议书》。

具体情况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1、2015 年 11 月 6 日，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延安水务投资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就合资成立管道公司的事宜签署了《投资合作协议书》，双方拟作为共同投资人在延安地区

出资注册成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合作公司）。双方拟共同出资 5,000 万元，注册成

立有限责任公司，其中公司出资 51%、对方出资 49%。 

2、本协议经双方有权机构审议批准后方可生效。 

3、该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公司名称：延安水务投资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冯仁杰； 

3、注册资本：10,000 万； 

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5、住所：延安市宝塔区； 



6、经营范围：水资源综合利用开发、投资、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 

三、拟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合作双方拟共同出资 5,000 万元，注册成立有限责任公司，其中公司出资 51%、对

方出资 49%。 

2、公司注册地为延安市，公司的主要经营场所拟设立在延安市甘泉县甘泉工业园区。 

3、公司主要经营范围：各类输水管道、节水灌溉产品、市政用预制构件。 

4、预计项目投产后可实现年产值 1 亿元，为地方增加税收 800 万元，可解决当地就业

150 人。 

5、项目生产规模：该项目全部达产后计划形成年产： 

（1）硬质聚氯乙烯塑料管道（UPVC）1 万吨； 

（2）高密度聚乙烯管道（HDPE）1 万吨； 

（3）节水灌溉滴灌管带 2 亿米。 

四、投资合作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甲方：延安水务投资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为发挥各自优势，开拓延安及周边地区节水灌溉、各类管道市场，拟作为共

同投资人出资注册成立一有限责任公司。经平等、自愿磋商，对有关主要事项初步达成合作

意向，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经过友好协商，签订

如下合作投资框架协议： 

第一条、合作公司注册、经营范围和经营规模 

1、甲、乙双方拟共同出资，计划投资 5000 万元，注册成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其中甲方出资 49%，乙方出资 51%。 

2、公司注册地为延安市，公司的主要经营场所设立在延安市甘泉县甘泉工业园区。 

3、公司主要经营范围：各类输水管道、节水灌溉产品、市政用预制构件。 

4、项目投产后可实现年产值 1 亿元，为地方增加税收 800 万元，可解决当地就业 150

人。 

5、项目生产规模：该项目全部达产后计划形成年产： 

（1）硬质聚氯乙烯塑料管道（UPVC）1 万吨； 

（2）高密度聚乙烯管道（HDPE）1 万吨； 



（3）节水灌溉滴灌管带 2 亿米； 

第二条、利润分配和风险负担： 

1、投资各方依照投资比例分配公司利润和风险。 

2、投资各方以投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 

3、公司以公司全部财产对外承担法律责任。 

第三条、甲乙双方责任： 

1、甲方协调办理该项目申报核准、土地使用、工商注册、税务登记及开工建设等有关

工作，相关费用由新成立公司支出。 

2、甲方争取积极办理争取国家及各级政府优惠政策，协调各部门为公司创造良好的建

设环境和生产经营环节。 

3、乙方保证投资项目内容的真实性、可靠性，按规定及时提供有关申报资料。 

4、从项目核准之日起，甲乙双方按照合同规定的出资额和出资期限，认真履行出资义

务，确保所投入的资金按期到位，使项目尽快实施。 

5、乙方负责该项目技术、设备选定、生产基地的规划建设、生产技术人员培训等。 

第四条、本合同书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另两份报省市有关部门备案。 

第五条、本协议必须经过甲乙方有权机构审议批准后方可生效。 

第六条、未尽事宜，双方另行协商确定。 

第七条、本投资意向书于 2015 年 11 月 6 日在延安市签订。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投资的目的 

双方发挥各自优势，积极开拓延安及周边地区节水灌溉、各类管道市场。 

2、存在的风险 

（1）本次公司为拟在陕西省延安市投资设立节水灌溉管道及相关业务的控股公司而签

署的“投资合作协议书”仅为投资意向书，尚需双方有权机构批准后方可生效。 

（2）该投资项目尚未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双方审批机构能否同意本次对外投资项目

的实施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3）该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3、对公司的影响 

该事项实施之前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影响。 



敬请投资者理性判断，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说明 

公司将及时披露该事项的审议及其他进展或变化情况。 

特此公告。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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